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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00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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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 公告编号：临

2021-044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维集团” ）持有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维维股份” 或“公司” ）股份数量为265,951,50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91%，维维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247,525,199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93.07%,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14.80%。

2021年9月15日，公司接到股东维维集团函告，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于近日先后办

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

1.股份被解质情况

2020年11月19日，维维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45,000,000股质押给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徐州城南支行，质押期限为2020年11月19日至2021年9月15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年11月21日披露的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7）。 鉴于上述质押期限将至， 维维集团将其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城南支行的

45,000,000股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质押登记解除日期为2021年9月13日，

相关质押解除手续已办理完毕。 此次解除质押的45,0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69%。

股东名称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45,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6.9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69%

解质时间 2021年9月13日

持股数量(股) 265,951,506

持股比例 15.9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202,525,19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6.1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11%

上述解质股份用于后续质押，具体情况详见下文。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维维集团因经营需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45,000,000股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徐州城南支行，相关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维维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22,500,000 否 否

2021年9

月13日

2021年

11月10

日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

城南支行

8.46% 1.35%

自身生

产经营

维维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22,500,000 否 否

2021年9

月14日

2021年

11月10

日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

城南支行

8.46% 1.35%

自身生

产经营

合计 -- 45,000,000 -- -- -- -- -- 16.92% 2.69% --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维维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265,951,506 15.91% 202,525,199 247,525,199 93.07% 14.80% 0 0 0 0

合计 265,951,506 15.91% 202,525,199 247,525,199 93.07% 14.80% 0 0 0 0

3.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维维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后续如

出现平仓风险，维维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本次质押不存在可能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00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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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 公告编号：

2021-045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本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江苏省徐州市维维大道30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4,388,0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12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会由董事长林斌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于航航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总经理赵惠卿先生，副总经理曹荣开先生、孙欣

女士及财务总监赵昌磊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下半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4,120,997 98.5655 2,379,709 0.5663 3,647,300 0.8682

2、 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期货交割仓库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7,259,597 98.9879 3,664,009 0.5201 3,464,400 0.4920

3、 议案名称：关于受让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维维”系列商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8,767,867 97.7947 9,578,433 2.1846 90,200 0.02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1年下

半年新增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43,438,013 87.8156 2,379,709 4.8108 3,647,300 7.3736

2

关于为子公司期货

交割仓库提供担保

的议案

42,336,613 85.5889 3,664,009 7.4072 3,464,400 7.0039

3

关于受让维维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维

维” 系列商标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39,796,389 80.4535 9,578,433 19.3640 90,200 0.18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3涉及关联交易，与会股东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

避表决。

上述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飞、邵铭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639

证券简称：海利尔 公告编号：

2021-063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9月13日、9月14日、9月15日

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9月13日、9月14日、9月15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

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

入等重大事项。

3、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4、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青岛合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59,500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0.1057%。 公司已于2021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3），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完成。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

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证券简称：

*ST

园城 证券代码：

600766

编 号：

2021-060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

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

管问询函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

272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5个交易日内针对《问询函》进行回复，详见公司于

2021年9月9日披露的《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1年半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公告》（公告编号：2021-58）。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和回复。 由于《问询函》中涉及部分问题需进一步落实、 补充和完善，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回复工作，公司将延期至2021年 9月25日前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继续协调推进问询函的相关回复工作，争取尽快完成回复,并按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有关公司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100

股票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42

债券代码：

155782

债券简称：

19

同方

01

债券代码：

163249

债券简称：

20

同方

01

债券代码：

163371

债券简称：

20

同方

03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将参加

“2021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

（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活动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15:00至17:00。

届时公司的财务总监梁武全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健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

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779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81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近日接到龙口市人民法院通知，龙口市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龙口法院” ）就公司原控股股东王珍海先生与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21）鲁0681执714号之一，715号之一，716号之一,� 720号之一,� 721号之

一,� 722号之一,� 723号之一，725号之一，726号之一,� 727号之一,� 728号之一,� 750号之一， 751号

之一,� 75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执行裁定书》基本情况

1、（2021）鲁0681执71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范存波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21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范存波，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限期履行法定义务。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

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465253股， 并再次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

务，但被执行人范存波，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

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

（股票代码：603779）1465253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2、（2021）鲁0681执71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烟台海乾商贸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18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烟台海乾商贸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限期履行法定义务。 在执行过程

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334584股，并再次责令

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烟台海乾商贸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仍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王珍海

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334584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3、（2021）鲁0681执71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王丽娟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23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王丽娟，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限期履行法定义务。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

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417058股，并再次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但被执行人王丽娟，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

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

码：603779）417058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4、（2021）鲁0681执72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龙口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12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龙口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限期履行法定义务。在执行过程

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2780384股，并再次责令

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龙口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仍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王珍

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2780384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5、（2021）鲁0681执72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20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限期履行法定义务。 在执行过程

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459701股，并再次责令

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仍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王珍海

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459701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6、（2021）鲁0681执72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16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限期履行法定义务。在执行

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459701股，并再次

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仍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被执

行人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459701股。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

力。

7、（2021）鲁0681执72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龙口市阳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被执行人：范崇玲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11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龙口市阳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范崇玲限期履行法定义

务。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329033

股，并再次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龙口市阳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

珍海，范崇玲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

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

定，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329033股。本裁

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8、（2021）鲁0681执72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被执行人：范崇玲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13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范崇玲限期履行法定义务。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

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376291股， 并再次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

务，但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范崇玲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

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

（股票代码：603779）1376291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9、（2021）鲁0681执72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15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限期履行法定义务。在执行

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390192股，并再次

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仍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

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被

执行人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390192股。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

效力。

10、（2021）鲁0681执72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17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限期履行法定义务。在执

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2760921股，并再

次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仍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

被执行人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2760921股。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

律效力。

11、（2021）鲁0681执72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龙口市幸福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22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龙口市幸福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限期履行法定义务。在执

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459701股，并再

次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龙口市幸福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仍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

被执行人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459701股。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

律效力。

12、（2021）鲁0681执75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被执行人：范崇玲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14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范崇玲限期履行法定义务。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390192股，

并再次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

范崇玲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

百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

下：拍卖被执行人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390192股。 本裁定送达后

即发生法律效力。

13、（2021）鲁0681执75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19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限期履行法定义务。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珍海

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459702股，并再次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

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

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

1459702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14、（2021）鲁0681执75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龙口市道恩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龙口市幸福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被执行人：王珍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110号民事调解书，依

法责令被执行人龙口市幸福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限期履行法定义务。在执

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459701股，并再

次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龙口市幸福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威龙集团公司，王珍海仍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

被执行人王珍海名下所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股票代码：603779）1459701股。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

律效力。

二、风险提示

1、根据上述《执行裁定书》的内容，本次拍卖的股份数量为21,542,414股，占王珍海持有公司股

份100%，占公司总股本的6.47%。

2、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原控股股东股份拍卖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截止目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上述事项暂时未对公司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

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79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4月18日，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2020年5月11日召开的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

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下同）的超短期融资券，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的具体

事项。

2020年8月13日，经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SCP480号）核准，交易商

协会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3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

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2021年9月10日-9月13日期间，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21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

行总额为3亿元。 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9月13日全额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

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1桐昆SCP004

代码 012103366 期限 270日

起息日 2021年9月13日 兑付日 2022年06月10日

计划发行总额 3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亿元

发行利率 2.8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4家 合规申购金额 3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2.80% 最低申购价位 2.76%

有效申购家数 4家 有效申购金额 3亿元

薄记管理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

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288

证券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2021-030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将参加“2021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

（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活动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15:00至17:00。

届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鲁勇志先生、 董事会秘书严宏深先生及财务总监谢燕女士将通过网

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

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586

证券简称：金麒麟 公告编号：

2021-062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批复

到期失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4日披露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2274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46,344.49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该批复

自核准发行之日（2020年9月16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在取得批复后，积极会同中介机构推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各项工作，但由于资本

市场环境、融资时机等发生诸多变化，导致发行条件不够成熟，公司未能在有效期内完成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到期失效。

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均正常运行，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批复到期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造成影响。公司将根据战略发展规划及资金需求状况统筹安排公司融资计划，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2021-054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5日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15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15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37号能源大厦37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朱承军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7人，代表股份数4,682,649,05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9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共33人，代表股份22,760,6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49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5人，代表股份 2,802,265,29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3.06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3人，代表股份4,533,555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069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2人，代表股份1,880,383,7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959％。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30人， 代表股份18,227,13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801%。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该项议案需逐项进行表决，各项议案均表决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注册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82,186,9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01%；反对

46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298,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9697%；反对4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30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2.债券期限及品种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82,186,9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01%；反对

46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298,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9697%；反对4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30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3.债券利率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81,991,6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60%；反对

46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99%；弃权19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103,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1117%；反对4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303%；弃权19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8581%。

4.还本付息方式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81,991,6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60%；反对

46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99%；弃权19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103,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1117%；反对4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303%；弃权19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8581%。

5.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情况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82,186,9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01%；反对

46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298,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9697%；反对4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30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6.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82,021,6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66%；反对

43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92%；弃权19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133,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2435%；反对43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8984%；弃权19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8581%。

7.担保方式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82,021,6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66%；反对

43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92%；弃权19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133,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2435%；反对43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8984%；弃权19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8581%。

8.发行债券的上市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81,991,6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60%；反对

46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99%；弃权19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103,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1117%；反对4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303%；弃权19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8581%。

9.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82,021,6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66%；反对

43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92%；弃权19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133,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2435%；反对43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8984%；弃权19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8581%。

10.授权事宜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81,991,6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60%；反对

46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99%；弃权19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103,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1117%；反对4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303%；弃权19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8581%。

（二）《关于2012年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82,021,6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66%；反对

43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92%；弃权19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133,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97.2435%；反对43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8984%；弃权19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8581%。

（三）《关于公司2021年存、贷款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同为公司、中国长

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及关联交易方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三峡财务（香港）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长江电力（以下简称长电资本）全资子公司。 因此，三

峡集团、长江电力、长电资本为关联股东。 三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1,021,097,405股，长江电力持有

公司股份数1,649,828,593股，长电资本持有公司股份数212,328,040股，回避本议案表决。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794,484,6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271%；反对

4,685,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604%；弃权22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25%。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7,850,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78.4262%；反对4,685,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5839%；弃权225,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989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姗姗、陈婷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5日


